
关于组织开展保密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切实提高民办高校、厅属院校师生国家安全保密意识，增

强防泄密手段，省教育厅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

14:30-16:00 组织开展保密教育培训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对象范围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，保密负责人（含主任、副主任）和经办涉

密文件、参与涉密科研项目、涉密工程、涉密会议活动的人员（含

安全稳定、意识形态参加涉密办公人员）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由省保密教育实训平台（地址：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莲花路 88

号，省行政中心西门外右拐直行约 100 米）进行保密教育集中轮

训。轮训内容为：听取全国窃密泄密案例讲解、观看窃密技术和

泄密途径演示、参与互动体验、观看窃密泄密案例警示教育片，

参加保密知识必知必答考试等，全流程时长约一个半小时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.各学院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指定 1 名涉密人员参加集中

培训，确保培训实效。



2.参加保密教育集中轮训人员要明确纪律要求，做好保密提

醒，签订保密承诺书（模板见附件 1），保密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校

保密办和签订人各执一份。

4.参加省教育厅集中轮训人员，12 月 19 日下午 13 点统一在

学校乘坐订制车辆统一前往培训地点。党政办公室联系人：王一

阳

3.请各单位将参训人员名单于 12 月 12 日中午11:30前报至

党政办公室王一阳处，并将保密承诺书一并上交。

。

附件：1.保密教育集中轮训保密承诺书（模板）

2.保密知识必知必答考试试题库

党政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11 日



附件 1

保密教育集中轮训保密承诺书

（模 板）

我了解有关保密法规制度，知悉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和法律

责任。本人郑重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履行保密义

务；

二、不违规记录与培训内容有关的国家秘密信息；

三、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所知悉的培训内容；

四、未经单位审查批准，不擅自发表涉及培训内容的文章、

著述。

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党纪、政绩责任和法律后果。

承诺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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